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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文件 
 
 

上理工理〔2012〕001 号

 

关于理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调整的通知 

    由于学院已由一个纯教学型单位发展成为一个教学科

研型学院，为把上理工办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理工经管文多学

科综合发展的市属重点大学，学校对理学院教学、科研综合

发展的要求越来越高。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要求，使我们的教

师在搞好教学的同时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，多出成

果，出高质量成果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分析讨论，理学院

二届二次教代会表决通过，对所有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考核指

标从现行的 334 降至 300(计算方法不变，其它考核指标不

变)。本办法自 2012 年开始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理工大学理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三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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